


本科实验教学中心职能与管理工作相关规定 

为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管理、不断优化实验教学，经学

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对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实验

教学中心相关工作规定如下： 

一、本科实验教学中心系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内设机

构，其主要职责是实验教学组织与改革、学科竞赛保障、实

验教学平台建设等。 

二、本科实验教学中心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实验课

程安排与协调、协助任课教师做好实验教学。 

三、本科实验教学中心做好学生学科竞赛的实施保障工

作，包括培训与竞赛的场地安排及仪器设备保障等。 

四、本科实验教学中心负责本科实验教学仪器设备资产

管理、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实验教学所需耗材的采购、管理

和报销。 

五、本科实验教学中心安全管理工作，严格遵照学校和

学院相关规章制度；实验室管理人员日常工作、学生实验守

则、任课教师实验指导、仪器设备管理、开放实验室管理等

细则规定，见附件。 

 

 

 

 



附件 1： 

实验室管理人员日常工作制度 

一、在没有教学任务的工作时间段内，应在实验室从事

管理工作。 

二、做好分管实验室的安全和卫生监督工作；发现安全

相关问题且无法自行处理的，及时向学院实验管理人员报告

并积极参与处理。 

三、做好分管实验室的实验准备工作，检查仪器设备是

否完好，及时添置实验耗材，保障实验项目顺利开展。 

四、监督和管理实验教学，检查实验教学记录本填写情

况；协助任课教师开展实验教学；发现仪器设备损坏，及时

报修或更换设备。 

五、每日做好实验中心安全巡查工作，在值班记录本上

如实填写实验室使用情况、安全状况、卫生状况、仪器设备

使用情况等。 

六、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做好仪器设备账目管理、实验

耗材管理、大型仪器管理等工作。 

七、做好学科竞赛培训与实施过程中的场地和仪器设备

保障等工作。 

 

 

 



附件 2： 

学生实验守则 

一、学生进入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

度，听从任课教师安排，加强安全意识。 

二、保持实验室的整洁、安静，严禁喧哗、打闹；不得

吸烟、饮食、随地吐痰、乱扔纸屑和其它杂物；不得将与学

习无关的个人物品等带入实验室。 

三、实验前，必须认真预习，明确实验目的、要求和方

法，熟悉仪器设备性能及操作规程；核对所用仪器设备是否

完好。 

四、实验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认真观察、准确记录。

未经任课教师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座位。实验过程中，发生

异常情况及时向任课老师报告。 

五、爱护实验仪器设备，节约水电和元器件材料。由于

操作不当或个人原因而导致仪器设备损坏，应按有关制度规

定进行赔偿。 

六、实验结束后，应及时切断仪器设备电源，整理好仪

器设备的接口线、元器件和工具器材，做好实验桌面清洁整

理工作。经任课教师检查确认并如实填写“本科教学实验室

设备完好情况核查手册”后，方可离开。 

 

 



附件 3： 

任课教师实验指导工作细则 

一、任课教师应在实验前，确认仪器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若发现仪器设备出现故障，应及时联系实验管理人员进行处

理，以保障学生实验能够按时有序进行。 

二、任课教师必须能够熟练使用实验所需各种仪器设

备，在学生进入实验室后，提醒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

规章制度和实验操作步骤，并讲明仪器设备使用注意事项，

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三、实验结束时，督促学生将仪器设备、元器件、工具

器材以及桌椅板凳等摆放整齐；清点实验仪器和接口插件是

否齐全；核实学生是否如实填写了“本科教学实验室设备完

好情况核查手册”。 

四、实验结束后，任课教师应切断配电箱电源，并确认

门窗关闭后再离开实验室。 

五、严禁在实验室内使用电热水壶等功率电器；不允许

在实验室堆放与实验无关的个人物品和其他杂物；违规使

用，一经发现将没收器具并取消使用人当年学院层面评奖评

优资格；造成事故，将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分。 

六、若实验过程中，突发意外状况，必须按规定及时向

学院相关人员报告，不得隐瞒和拖延。 

 



附件 4： 

仪器设备日常管理制度 

一、实验室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实行校、院二级管理，实

验管理人员负责具体日常管理工作。 

二、实验室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应定期进行帐物核对，做

到帐物相符，保持标签清晰完整。 

三、实验管理人员协助实验任课教师，做好仪器设备的

使用记录，定期核对。 

四、实验管理人员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维护，确

保实验前仪器设备完好。 

五、未经同意，任何人员不准对仪器设备进行拆卸或改

装。 

六、若发生仪器设备借用、调拨、报废、丢失等情况，

严格按照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执行。 

七、实验管理人员变动，应及时办理仪器设备固定资产

移交手续。 

 

 

 

 

 

 



附件 5： 

仪器设备维修维护制度 

一、实验管理人员做好常规仪器设备的日常保养；大型

仪器设备，按照设备的说明书要求，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并

填写大型仪器设备管理记录。 

二、实验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损坏后，实验管理人员应

及时向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汇报，并积极联系和组织维修，不

得因设备故障影响实验教学。 

三、仪器设备出现使用损坏的，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及时

贴好标签，可以自己动手的，应及时修复；自己无法修复的，

应及时联系供应商，并如实填写仪器设备维修登记记录本。 

四、仪器设备维修好后，应及时通知相关人员。 

 

 

 

 

 

 

 

 

 

 



附件 6： 

仪器设备借用制度 

一、本科实验教学中心仪器设备总体遵循“共用共享”

原则，在不影响正常本科实验教学情况下，可以向本院师生

提供借用服务。 

二、仪器设备借用须经实验中心主任批准并办理相关借

用手续,记录借用与归还时间、设备名称、型号、固定资产

编号以及配件型号和数量，并如实注明借用用途；如需收费，

则严格按照学校和学院的相关收费标准和财务规定执行。 

三、仪器设备借出时，借用人员应与仪器设备管理人员

当面验证仪器设备完好情况，并明晰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 

四、所借出的仪器设备归还时，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应与

借用人员当面详细验收；若有损坏、遗失，由借用人员负责

修复或赔偿。 

 

 

 

 

 

 

 



附件 7： 

开放实验室管理制度 

一、开放实验室实行预约制和借用制，学生若需使用开

放实验室，要按规定提出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二、学生使用开放实验室，需自觉遵守实验室学生守则；

对于违反相关制度的，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其实验室使用

权限。 

三、学生每次使用开放实验室，需认真填写开放实验室

使用记录本，不得从事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四、开放课题和学科竞赛，相关指导教师全面负责实验

室的安全和卫生，安排学生做好值日工作。 

五、实验室管理人员做好日常巡查工作，发现安全隐患

和违规行为，及时制止并批评教育。对于不服从管理的学生，

立即停止其实验室使用权限，并追究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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